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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对高校科研财务

管理的影响及对策

李　汝

（石家庄铁道大学 财务处，河北 石家庄　０５００４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旨在通过税种的转换和税率调整达到避免重复征税、降低税

负、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。随着“营改增”在全国范围的推行，高校科研开发和转让收入等纳入

此次税制改革范围内。“营改增”对高校的纳税人身份确定、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以及高校整体

纳税效果等方面有较大影响。高校要做好“营改增”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，规范科研财务行为，
理顺财务关系，寻求科研财务管理的有效方式，使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在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中趋

于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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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“营 改 增”税 制 改 革 的 出 台 背 景 及

在高校试点情况

为了避免重复征税，进一步完善财税制度，降
低企业税负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、促进我国国民经

济健康 稳 定 发 展，２０１１年，经 国 务 院 批 准，财 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

点方案》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“营改增”，就是

将原来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一部分行业，改为

增值税的 征 收 范 围。［１］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，在 上 海

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

值税试点，形成了“６＋１模式”，并于２０１３年８月

１日起在全 国 推 广。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２０１３年

１２月４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决定从２０１４
年１月１日起，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

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，至此交通运输业已全部纳

入营改增范围。自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起，将电信业

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。

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，北 京 市 各 高 校 开 始“营 改

增”工作，随后，江 苏 省 安 徽 省 各 高 校 开 展 “营 改

增”工作，接着，闽、粤、津、浙、鄂等省份的高校陆

续进入“营改增”工作。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起河北

省部分高校纳入“营改增”试点，主要涉及现代服

务业中的研发和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服务、文化创

意服务、鉴证咨询服务等。［２］“营改增”后，对 高 校

科研财务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，财务工作人员已

切实感受到“营改增”对科研财务管理带来的一系

列影响。

　　二、“营 改 增”税 制 改 革 对 高 校 科 研 财

务管理的影响

　　（一）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对高校增值税

纳税人身份的影响

１．“营改增”试点期间，高校可以按照小规模

纳税人计税

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方案》规定，非企业性单位、不经常提

供应税服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

模纳税人纳税。因此，作为事业单位的高等院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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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按照小规模纳税人计税。

２．“营改增”全国推广期间高校仍可选择按简

易办法征收增值税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

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一

章第三条规定，“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

单位、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

人纳税。”同时，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营改增有

关政策问题的解答（之二）中也此做了明确说明：
“对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设置或备案的

高等学校，其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，
可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。”

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高校“营改增”项目，试点

成效显著，小规模纳税人 的 税 费 都 相 应 下 降。据

《江苏经济报》报道，东南大学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份应税

收入为３　０００万元，因“营改增”后小规模纳税人受

益，税额减少近８０万元。２０１３年东南大学按年研

发经费５亿元计算，可以减税１　１００万元。

　　（二）“营改增”税制改革对高校纳税的

影响

　　１．对高校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影响

增值税纳税人按照应税服务年销售额和账务

核算健全与否，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。
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需使用一般计税方法来

进行计税。［３］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特定应税 服 务 若

符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则可选择适用

简易计税方法 计 税，一 经 选 择，３６个 月 内 不 得 变

更。根据河北省国税局规定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

过５００万元的高校作为一般纳税人，可按简易办

法征收增值税。表１分析了不同类别纳税人的情

况，各高校可以根据规定合理选择纳税人类别。

表１　不同类别纳税人的情况比较

纳税人类别 税率／征收率 是否允许抵扣 税负 优缺点

一 般 纳 税 人

（一 般 计 税 方

法）
６％ 允许进项税额抵扣

〔Ｓ÷（１＋６％）

×６％〕－ 进 项

税额

高校可以 开 具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；和“营

改增”前比较，若 进 项 税 额 较 大，可 以 降

低高校税负，若 没 去 可 抵 扣 的 进 项 税 额

将增加税负；核算和申报程序复杂。

一 般 纳 税 人

（简 易 计 税 方

法）
３％

不 允 许 进 项 税 额

抵扣

Ｓ÷ （１＋３％）

×３％

高校可以 开 具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；和“营

改增”前 比 较 降 低 高 校 税 负；核 算 和 申

报程序相对简单。

小 规 模 纳

税人
３％

不 允 许 进 项 税 额

抵扣

Ｓ÷ （１＋３％）

×３％

高校不能开具 增 值 税 发 票，必 须 到 税 务

机关代开；和“营 改 增”前 比 较 降 低 高 校

税负；核算和申报程序相对简单。

　　 注：假定科研服务接受方支付的价款为Ｓ。

　　２．对高校科研缴纳税费的影响

（１）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按照简易计

税方法计税时，“营改增”前、后缴纳税费的比较。
“营改增”前，假定某高校收到科研服务接受方支

付的价款为Ｓ，按营业税税率５％缴纳营业税为Ｓ
×５％，同时按规定按营业税的７％、３％和２％分

别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

费附加，其广义的营业税费Ｔｙ＝５％Ｓ×〔１＋（７％
＋３％＋２％）〕＝５．６％Ｓ。

“营改增”后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３％，
缴纳增值税为Ｓ÷（１＋３％）×３％，同时按规定按

增值税的７％、３％和２％分别缴纳城市维护建设

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，其广义的增值

税费Ｔｚ＝〔Ｓ÷（１＋３％）×３％〕×〔１＋（７％＋
３％＋２％）〕＝３．２６％Ｓ。

实行“营改增”后，高校按照小规模纳税人或

一般纳税人简易征收缴纳增值税和缴纳营业税比

较，总体税费下降４１．７９％，即，（Ｔｚ－Ｔｙ）÷Ｔｙ＝
（３．２６％Ｓ－５．６％Ｓ）÷５．６％Ｓ＝－４１．７９％。以

河北某高校含税科研收入（不包括减免税科技研

发收入）２　０００万 元 计 算，营 改 增 后，每 年 减 少 税

负近５０万元。
（２）一般纳税人在“营改增”前、后缴纳税费的

比较。“营 改 增”前，广 义 的 营 业 税 税 费 仍 为５．
６％Ｓ。“营 改 增”后，高 校 属 于 现 代 服 务 业，作 为

一般纳税人（一般计税方法计税）缴纳增值税，适

用税率为６％，缴纳增值税为Ｓ÷（１＋６％）×６％，
同时按规定按增值税的７％、３％和２％分别缴纳

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，
其广义的增值税费Ｔｚ＝〔Ｓ÷（１＋６％）×６％〕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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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＋（７％＋３％＋２％）〕＝６．３４％。
实行“营改增”后，高校按照一般纳税人缴纳

增值 税 和 缴 纳 营 业 税 比 较，总 体 税 费 上 升

１３．２１％，即，（Ｔｚ－Ｔｙ）÷Ｔｙ＝（６．３４％Ｓ－５．６％
Ｓ）÷５．６％Ｓ＝１３．２１％。以河北某高校含税科研

收入（不包括减免税科技研发收入）２　０００万元计

算，营改增后，每年增加税负近１５万元。但 由 于

一般纳税人按照规定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，
如果进项税额达到含税收入的０．７４％（６．３４％－
５．６％），“营改增”前后应纳税费持平。

３．对高校科研减免税的影响

根据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

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，高校提供技术

转让、技 术 开 发 和 与 之 相 关 的 技 术 咨 询、技 术 服

务，免征增值税。其中，提供技术咨询、技 术 服 务

业务的，技术咨询、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（或开

发）的价款应当开在同一张发票上。当高校申请

免税时，须持技术转让、开发的书面合同，到试点

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，并持

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

件报主管国家税务局备查。备案材料要求较为齐

全，审批程序较为复杂。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“原增值 税 一 般

纳税人接受试点纳税人提供的应税服务，免征增

值税项目 的 进 项 税 额 不 得 从 销 项 税 额 中 抵 扣”。
随着纳入“营改增”行业的不断扩大，纳入产业链

条进行抵扣的范围越来越广。［４］作为接受 高 校 服

务方为了降低成本，降低税负，不愿意取得无法进

项抵 扣 的 发 票，高 校 无 法 享 受 减 免 税 优 惠 政 策。
以某高校为例，一年科技研发收入３　０００万元，按
一般纳税人简易计税方法计算，增加增值税税费

近１００万元，增加高校科研成本。

４．对高校科研发票使用和管理的影响

高校使用的发票主要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

值税专用发票。这两类发票与营业税地税普通发

票相比，增值税发票的开具、使用和管理上的各个

环节都非常严格，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更加严

格，高校必须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开具使用

增值税专用发票。比如，某高校经税务部门批准

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月用量“万元版２５份”，因业务

需要，申请增到百万元版后，月用量只批准１５份。
自１９９４年增值税改革以来，我国已经有数百

人因为增值税发票问题承担了刑事责任，我国《刑
法》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、伪造和非法出售与

违规使用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处罚措施都做了专门

的规定，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以及需要承担的法

律责任，都要比营业税有更详细严肃的法律依据。

５．对高校科研收入水平的影响

“营改增”前，高校按接受服务方支付的价款

金额全部作为高校科研事业收入，营业税税费全

部作为科研项目支出核算；“营改增”后，由于增值

税为价外税，收入是不含税部分，也就是增值税的

销项税额（进项税额）不作为高校科研项目的收支

来核算，直接在应缴税费科目核算。这样就导致

了高校科研收入的下降，以某高校（一般纳税人简

易计税方法计税）为例，“营改增”前每年科研事业

收入８　０００万元，“营 改 增”后 每 年 减 少 科 研 事 业

收入２３３万元，减少２．９１％。这样由科研部门按

照科研管理办法分配比例分配到学校、课题组的

费用相应地减少，因此直接影响高校当年科研事

业收入总额、课题负责人的科研到款总额等，同时

也会对科研人员申报课题的积极性产生影响。

　　三、高 校 应 对“营 改 增”税 制 改 革 影 响

的对策

　　（一）树 立 全 局 意 识，做 好“营 改 增”平

稳过渡

在过渡时期，高校财务负责人应对内 涉 及 税

改的相关人员做好解释、宣传和培训工作，对外加

强与税务部门的联系，及时了解相关政策与实施

进度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前提促进双方沟通交流，
做好“营改增”的平稳过渡。高校财务人员不断加

强对税收制度的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，积极

应对税收政策的新变化。高校财务人员全面掌握

“营改增”过程中会计处理规定、发票使用、纳税申

报的流程和减免税等相关法规政策要求，切实按

税法规定使用和开据增值税发票，尤其是增值税

专用发票的使用，避免在核算和纳税过程中出现

问题。高校财务人员还要充分利用学校财务网站

及各种媒介方式向高校职能部门及科研人员宣传

解释“营改增”的意义和效果，做好答疑解惑工作，
使其充分了解“营改增”业务。

　　（二）注重落实，加强校内税收监督

　　财务部门对高校领导和相关涉税负责人进行

税制改革政策宣讲，促进各部门纳税意识的转变。
应逐步做到领导高度重视，重新对财务方面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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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控制制度进行认真反思和不断改进，应进行定

期或不定期的财务检查和财务稽核，及时发现学

校涉税业务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，及时提出改

进建议，最大程度地降低内部风险控制，逐步提高

财务监督的时效性和针对性。

　　（三）增 强 成 本 核 算 意 识，提 高 财 务 管

理水平

　　“营改增”后，对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高校，从
科目的设置、账务处理、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计

算抵扣及 会 计 报 表 的 编 报 等 等 都 会 发 生 相 应 变

化，和“营改增”前比较更为复杂，高校财务人员要

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，适应财税改革的需要。
“营改增”后，高校整体实现增值税核算相对

容易，但对按照项目管理的科研经费，每一个科研

项目设立销项税与进项税科目，做到对每一个科

研 项 目 的 应 纳 增 值 税 款 独 立 的 核 算 比 较 困 难。
“营改增”在全国各个行业的推行势在必行，高校

财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增强对成本核算的意识，并

对横向科研的账务处理进一步细化到应纳增值税

款按科研项目实行独立核算，做到合理支出，更需

要进一步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平。

　　（四）抓住改革机会，做好纳税筹划

高校财务人员熟练掌握应用“营改增”政策，
合理筹划税务业务，提升科研资金使用效率。“营
改增”政策具有很强的导向性，即利用税负杠杆降

低税负，促进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，为高校的科研

产业能更加持久地开发创新提供了活力和动力。
在目前科研经费进项抵扣比较少的情况下，高校

财务人员利用政策争取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或一

般纳税人（简易计税）。对认定为一般纳税人（一

般计税）的高校，让科研课题组选择和能开具增值

税专用发票的单位合作，尽可能通过获得增值税

专用发票增加增值税进项抵扣税额，降低税收负

担，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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